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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東縣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勵要點第六點 

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六、評選： 

     (一)由本府組成評選小  

        組，負責評選推行全 

        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 

        之個人與團體。 

     (二)小組成員由本府教 

        育處處長為召集人， 

        其餘評選委員本府教 

        育處二名、民政處、 

        社會處、文化處、警 

        察局、消防局、人事 

        處、行政暨研考處等 

        單位各派一人組成， 

        負責評選推行全民國 

        防教育傑出貢獻之個 

        人與團體；其委員任 

        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 

        委員人數三分之一。 

六、評選： 

     (一) 由本府組成評選小  

        組，負責評選推行全 

        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 

        之個人與團體。 

     (二)小組成員由本府教 

        育處處長為召集人， 

        其餘評選委員本府教 

        育處二名、民政處、 

        社會處、文化處、警 

        察局、消防局、人事 

        處、行政處等單位各 

        派一人組成，負責評 

        選推行全民國防教育 

        傑出貢獻之個人與  

        團體。 

一、配合屏東縣政府組 

   織自治條例修正， 

   原行政處與研考處 

   合併為行政暨研考 

   處。 

二、增列委員性別比 

    例。 

 


